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60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7.24
一、本會第1259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96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結果」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96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公務預算及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先期作業，各部會所提計畫經經建會初審、複審，並經經建會張副主任委員會同財政部、主計處、工程會及研考會等機關副首長歷經多次審議，共核列2,056億9,350萬元。其中，公務預算1,283億元，特別預算773億9,350萬元，原則同意照審議結果，函報行政院，並副知主計處。
(二)各部會所擬增加之經費，如在各部會額度內調整，原則支持。
(三)96年度列有預算之個案計畫均已訂定具體執行成果指標，為落實推動，請由研考會、工程會及經建會等依現有管考機制，加強追蹤考核，讓人民感受政府施政的用心和成效。 

(四)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計畫於93年度推動至今已逾3年，未來2年應加強執行，以展現成果。請各計畫主辦機關參照96年度先期作業核列經費及建議，依工程進度、執行能力、政府財政負擔能力，覈實檢討，俾供經建會辦理滾動式檢討。
(五)各計畫主辦機關針對新興個案計畫，應儘速進行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屬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之計畫，亦應依「特別條例」規定，儘速完成個案計畫之前置作業。
(六)因應經濟轉型、環境變遷，公共建設不應只著眼於硬體建設，軟體措施或可達成更佳的改善成效，有關公共建設定義有必要配合政府預算經常門、資本門之檢討，並適時修正「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散會：下午1時50分）
PAGE  
2

